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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HOENITRON HOLDINGS LIMITED
品創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66）

就有關全球廢汽車買賣及中國國內廢汽車拆解及
粉碎業務成立策略性合夥項目

及
股份復牌

成立策略性合夥項目

本公司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0(3)條發出本公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交易時間結束後），本公司與中
國中鐵之全資附屬公司中鐵物貿訂立框架協議，以使本公司與中鐵物貿就有關
中國中鐵在中國國內所營運約70條鐵路沿線城市之廢汽車拆解及粉碎業務成立
策略性合夥項目，以及建議於框架協議簽訂後五年內在中國國內共同開設10間
廢汽車拆解及粉碎之廠房。

股份復牌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起暫停在聯交所進
行買賣，以待本公佈之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出申請，以便股份於二零一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起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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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全球廢汽車買賣及中國國內廢汽車拆解及粉碎業務成立策略性合夥 
項目

品創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0(3)
條作出本公佈。

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每名董事稱為「董事」） 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二十六日（交易時間結束後），本公司與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中鐵」）之
附屬公司中鐵物貿有限責任公司（「中鐵物貿」，連同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中鐵物
貿集團」） 訂立一項無法律約束力之框架協議（「框架協議」）；中國中鐵乃一家在
中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已發行A股及H股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及香港
聯交所主板上市。

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本公司所知及所信，中鐵物貿及中國中鐵各成員公
司，均為第三方，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且與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係。

框架協議之主要條款

成立策略性合夥項目

根據框架協議，中鐵物貿對中國國內之地產、物流、物料貿易和鐵路運輸等方
面，擁有豐富經驗，而本公司在廢汽車拆解及粉碎業務也是業界專才，故本公司
與中鐵物貿就有關中國中鐵在中國國內所營運約70條鐵路沿線城市之廢汽車拆解
及粉碎業務成立策略性合夥項目，以及建議於框架協議簽訂後五年內在中國國內
共同開設10間廢汽車拆解及粉碎之廠房。

框架協議的有效期（「有效期」）由簽訂協議日期起計，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五
日結束，除非任何一方按照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當（其中包括）另一方違反框架協
議重大條款時，在發出不少於五個營業日之書面通知後終止框架協議。

廢汽車拆解及粉碎業務

根據框架協議，在框架協議之有效期內，中鐵物貿集團每年將會在全球各地採
購，並向本集團及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供應不少於350,000公噸或輛之廢汽車，而本
集團及本公司之聯營公司則會加工處理該等廢汽車，然後將經過加工處理之廢汽
車供應予中鐵物貿集團。為避免產生疑問，該等數字並非最低交易數量，也不應
視為本公司向中鐵物貿提出最低購買量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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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國內共同開設廢汽車拆解及粉碎之廠房之建議

框架協議內亦建議，本公司及中鐵物貿在框架協議簽訂後五年內，在中國國內共
同開設10間廢汽車拆解及粉碎之廠房。雙方原則上同意，本公司及中鐵物貿將會
積極研究及討論，在中國國內多條鐵路沿線之策略據點興建廠房。有關資本承擔
及合作條款，將由本公司與中鐵物貿經過進一步磋商後議定。

訂立框架協議之原因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i)製造及銷售智能卡和塑料卡，以及供應量身製造之智能卡
應用系統；(ii)提供財務及管理顧問服務；及(iii)買賣廢汽車。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及中鐵物貿將會共同就開設廢汽車拆解及粉碎之廠房提供
資金，而相關廠房將位於中國中鐵在中國國內所營運約70條鐵路沿線城市之策略
性據點，目標是在未來五年間興建約10間新廠房，專責處理從國內及海外市場採
購所得廢汽車之拆解及回收業務。

此外，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披露，本集團
一家共同控制實體在中國張家港所營運，從事廢汽車拆解及粉碎業務之廠房已於
二零一二年一月全面運作，並主要為從海外市場採購所得之廢汽車進行加工處
理。該等策略性合夥項目讓本集團得以引入其先進之營運模式，並通過將由本集
團及中鐵物貿集團共同營運之新廠房，充份利用其領先之廢汽車加工處理技術及
設施。與此同時，由於新廠房均位於鐵路沿線地區，能有效利用中國中鐵完善之
運輸網絡，向每間廠房付運廢汽車以進行拆解及粉碎之工作，從而也令本集團在
中國國內市場之交付效率及覆蓋度得以大為提升。董事會深信，本集團及中鐵物
貿均能通過策略性合夥項目，令雙方得以受惠。協議雙方原則上同意，在新廠房
完工前，中鐵物貿集團將為本集團之加工廠提供約350,000公噸或輛之廢汽車。

鑑於上文所述，董事會認為與中鐵物貿之策略性合夥項目，將有利於本集團廢汽
車相關業務之未來發展，而訂立框架協議對於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而言均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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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復牌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起暫停在聯交所進行
買賣，以待本公佈之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出申請，以便股份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起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品創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張維文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吳玉珺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 
張維文先生及楊孟修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嘉慧女士、梁家駒先生
及陳兆榮先生。

本公佈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對此
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
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且無誤導或欺騙成份，
及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令其所載之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自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
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www.phoenitron.com內。


